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届校学术委员会推选委员候选人和教授代表大会代表
名额分配一览表
	学院
	教授人数
（不含双肩挑）
	教授人数
（含双肩挑）
	教授代表大会代表人数
	推选委员
初步候选人
人数
	正式委员

	
	
	
	
	
	

	文学院/国际中文教育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
	21
	25
	4
	2
	选举确定推选委员23人

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
	18
	24
	4
	2
	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9
	36
	4
	3
	

	法学院
	12
	16
	3
	1
	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11
	15
	4
	2
	

	经济管理学院
	23
	29
	3
	1
	

	教育学部/教师教育学院
	33
	41
	4
	3
	

	外国语学院
	13
	17
	3
	1
	

	美术学院
	5
	8
	3
	1
	

	音乐学院
	7
	10
	3
	1
	
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23
	27
	3
	1
	
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	24
	28
	4
	2
	

	化学与药学学院
	53
	61
	4
	3
	

	生命科学学院
	15
	20
	3
	1
	

	环境与资源学院
	11
	14
	3
	1
	
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/软件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
	18
	25
	4
	2
	

	体育与健康学院
	15
	19
	4
	2
	
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/集成电路学院
	11
	15
	3
	1
	

	职业技术师范学院
	6
	8
	3
	1
	

	设计学院
	12
	15
	3
	1
	

	国际文化教育学院
	2
	0
	3
	1
	

	职务委员
	/
	/
	/
	8
	8

	合计
	362
	453
	72
	41
	31



注：1.推选委员初步候选人构成
自治区高峰、高原学科牵头建设单位可推荐3名推选委员初步候选人（应有青年教师代表），其他具有博士点的学院可推荐2名推选委员初步候选人，余下的学院可推荐1名推选委员初步候选人。
2.教授代表大会代表构成
有自治区高峰、高原学科和博士点单位的学院（部）可推荐教授代表4人，其他学院（部）推荐教授代表3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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